
证券代码：

601010

证券简称：文峰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37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近日接到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长徐长江先生通知，徐长江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徐长江先生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

30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

438,698

股，成交均价

12.247

元

/

股，所增持股份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0.089%

。

本次增持前，徐长江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南通新有斐大酒店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376,581,911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76.4168%

，而

徐长江先生持有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

40%

的股份，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增持后，徐长

江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438,698

股。

二、后续增持计划

徐长江先生将在未来六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择机继续增持本公司股

票，计划投入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含本次已增持部分）。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徐长江先生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4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９

证券简称：华侨城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６

关于“欢乐谷主题公园入园凭证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成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设立欢乐谷主题公园入园凭证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并授权公

司总裁办理相关事项的议案，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申请材料于

１０

月

３０

日获证监会批复，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正式成立，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本次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自成立之次日起五年内特定期间公司及下属两家子公司拥有

的欢乐谷主题公园入园凭证为基础资产，合计募集资金

１８．５

亿元，设优先级受益凭证和次级

受益凭证两种受益凭证。募集资金将专项用于欢乐谷主题公园游乐设备和辅助设备维护、修

理和更新，欢乐谷主题公园配套设施建设和补充日常运营流动资金。

欢乐谷主题公园入园凭证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发行情况

产品

序列

期限（年）

预期

收益率

发行规模

（亿元）

面值（元） 还本付息方式

优先级产品概况

华侨城

１ １ ５．５０％ ２．９５ １００

按年付息，

到期偿还本金

华侨城

２ ２ ５．８０％ ３．２５ １００

华侨城

３ ３ ６．００％ ３．４５ １００

华侨城

４ ４ ６．００％ ３．７５ １００

华侨城

５ ５ ６．００％ ４．１０ １００

次级产品概况

华侨城次级

５

无

１．００ １００

获得当期剩余收益

本次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自成立日起， 计划于

１５

个工作日内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

交易平台上市。

备查文件

中国证监会关于设立欢乐谷主题公园入园凭证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212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4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3

日上午

9

：

3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形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以传

真、电子邮件等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实际表决的董事

9

名。

郑钟南董事长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

司在澳大利亚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满足业务拓展和战略发展的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南洋天津

"

）拟在澳大利亚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公司名称为

NAN

电力电缆澳大利亚有限

公司（

NAN Electrical Cable Australia Pty. Ltd.

），注册地为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主要从事电

缆的销售及销售服务，技术开发和海外市场开拓等相关业务，

NAN

电力电缆澳大利亚有限公

司拟注册资本

88

万澳大利亚元 （约人民币

580

万元）， 由南洋天津全额出资， 占注册资本的

100%

。

具体投资细节详见

2012

年

12

月

4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司对

外投资公告》（

2012-035

）。

本次子公司对外投资授权南洋天津董事长代表公司全权办理设立该全资子公司的相关

事宜，南洋天津董事长有权签署各项协议、承诺书和一切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文件，必要时，授

权代表有权转委托他人履行其责职，受转托人的行为视为授权代表的行为。

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注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的议案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

在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设立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以下简称

"

IPO"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专户仅用于

IPO

项目

"

环保型特种高压交联电缆

项目

"

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随着公司

IPO

募投项目资金的不断投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金已基本使用完毕，截止

2012

年

11

月

27

日 ， 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设立的专户 （账号 ：

0318014170006118

）、交通银行佛山分行设立的专户（账号：

446267000018010029052

）余额共

计为

190.54

万元，该余额主要系募集资金产生的信用证的保证金退回及利息收入。鉴于项目

募集资金已基本使用完毕，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决定注销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并将上述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全部转入公司银行基本账户。

特此公告！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212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5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南洋电缆（天津）

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南洋天津

"

）近期拟在在澳大利亚成立全资子公司。

1

、投资标的名称：

NAN

电力电缆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NAN Electrical Cable Australia Pty. Ltd.

）

2

、投资金额和比例：

NAN

电力电缆澳大利亚有限公司拟注册资本

88

万澳大利亚元（约人

民币

580

万元；以下简称

"

澳元

"

），由南洋天津全额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00%

。

3

、投资期限：长期

二、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南洋天津拟出资在澳大利亚设立全资子公司

--NAN

电力电缆

澳大利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88

万澳元（约人民币

580

万元），南洋天津全额自有资金出资

88

万

澳元（约人民币

58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

。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3

日召开，经董事会

9

名董事投票表决，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亚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3

、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本次投资总额未超出《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对董事会的授权

范围，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但尚需取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

4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NAN

电力电缆澳大利亚有限公司由南洋天津独资设立，无其它投资主体。

1

、公司名称：

NAN

电力电缆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NAN Electrical Cable Australia Pty. Ltd.

）

2

、注册地址：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3

、注册资本：

88

万澳元（约人民币

580

万元）

4

、经营范围：公司产品的销售及销售服务，技术开发和海外市场开拓等相关业务

5

、出资方式：自有资金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

、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进一步的拓展海外市场，向建设具有技术领先和核心竞争力优势的国际化线缆企业的

目标迈进，南洋天津在澳大利亚设立

NAN

电力电缆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可以有效提升公司在

海外市场的占有率，并提升公司技术水平和产品品质，为公司早日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国际

化线缆企业打下坚实基础。

2

、存在的风险

拟新设立的公司位于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等均与中国存在较

大区别，公司可能面临经营环境不适应的风险。

公司涉及的具体细节内容将在后续协商中进一步洽谈，具体的投资计划尚需取得中、澳

两国政府各主管部门的审批。因此，能否顺利获得批准，最终是否成立、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

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发布相关公告，提醒投资者关注，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162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2012-053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时会议）

（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以电子邮件和直接送达方式发出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3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李慈雄先生主持，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公司部

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的议案》

;

为支持公司短期营运资金周转及归还银行借款，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

借款人民币

3,200

万元，借款期限不超过

1

年，借款利率为实际借款期限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下浮

5%

。

鉴于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

条规定，公司董事李慈雄、宋源诚、王其鑫、

Ong Ling Wei

因在交易对方担任董事职务而对该议案予以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

,

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票回避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刊登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

2012-054

号公

告。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162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2012-054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向控股股东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斯米克工业

"

）借款人民币

3,20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公司短期营运资金的周转及归

还银行借款，借款期限不超过

1

年，借款利率为实际借款期限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5%

。

2

、鉴于斯米克工业是公司控股股东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

本

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

条规定，公司董事李慈雄、宋源诚、王其鑫、

Ong Ling Wei

因在交易对方担任董事职务而对该议案予以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IMIC Industrial Inc.

成立时间：

1997

年

9

月

24

日

注册资本：

5

万美元

住 所：英属维尔京群岛，托托拉岛，大道镇，离岸公司中心，邮政信箱

957

法定代表人：李慈雄

企业性质：境外企业

经营范围：从事投资业务

财务数据（母公司报表，单位

:

美元）：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为

4,889.59

万元，负债为

0.0031

万元，股东权益为

4,889.5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0.00%

。

2012

年

1-9

月主营业务收入为

0.00

万元，

2012

年

1-9

月净利润为

402.4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关联交易标的：人民币

3,200

万元；

2

、具体内容：公司向控股股东斯米克工业借款人民币

3,200

万元；

3

、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

将遵循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相关规定

,

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借

款利率为实际借款期限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5%

。

4

、借款期限：不超过一年。

5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金额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4.6%

。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主要用于支持公司短期营运资金的周转及归还银行借款。此次关联

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2

年

1

月

20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同意，为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公司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企业上海斯米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3,

000

万元。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与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发生过任何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对该关联交易议案审议前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 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向斯米克工业借款人民币

3,200

万元。由于斯米克工业系公司控股股

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主要用于支持公司短期营运资金的周转及归还银行借款。公司对该

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未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

该项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５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８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后持股比例

低于

５％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合计持股

５％

以

上股东北京君联睿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君联创投”）减持公司股份的通

知。因其自身经营发展需要，君联创投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２

，

３３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４１７％

。本次减持

后，君联创投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

９９１

，

４７８

股，占总股本的

４．９９２９％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

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元） 减持比例（

％

）

君联创投

大宗交

易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３７．８２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１６７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３６．３８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１６７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３５．２２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１６７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３６．３７ ８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９１６

合计

３６．４５ ２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１７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君联创投

合计持有股份

８

，

３２１

，

４７８ ６．９３４６ ５

，

９９１

，

４７８ ４．９９２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

，

３２１

，

４７８ ６．９３４６ ５

，

９９１

，

４７８ ４．９９２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君联创投持有公司股份占总股本的

４．９９２９％

，不再是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４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票简称：安洁科技

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３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君联睿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或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科学院南路

２

号融科资讯中心

Ａ

座

１０

层南翼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

０

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洁科技”）拥有权益的变

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安洁科技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本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

／

上市公司

／

安洁科技 指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君联创投 指 北京君联睿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份 指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

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君联睿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科学院南路

２

号融科资讯中心

Ａ

座

１０

层南翼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博道投资顾问中心（有限合伙）（委派朱立南为代表）

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２２８０４５２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创业投资、创业投资管理及咨询服务。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１０１０８６９４９８９６３３

合伙期限：有限合伙的期限为有限合伙成立之日起八年，根据有限合伙的经营需要，经普

通合伙人提议并经合计持有有限合伙实缴出资额三分之二或以上的有限合伙人同意，有限合

伙的期限可以延长。

现有合伙人及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

元）

合伙人性质

１

北京博道投资顾问中心（有限合伙）

１

，

０００

普通合伙人

２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

３１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３

中国科学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４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３０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５

深圳市百利宏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６

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合计

１００

，

００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居留权

朱立南 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６２１００５４１９Ｘ

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 中国 北京 否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在最近五年内均没有受到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形。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

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

利限制，没有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形。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是信息披露义务人自身经营发展的需要。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

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减持在安洁科技中拥有的权益股份的可能性，并按法

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前持有安洁科技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北京君联睿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安洁科技股份

８

，

３２１

，

４７８

股，占安洁科技总股本的

６．９３４６％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情况

北京君联睿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期间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累计减持安洁科技股份

２

，

３３０

，

０００

股， 占安洁科技总股本的

１．９４１７％

。本次减持后，北京君联睿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安洁科技股份

５

，

９９１

，

４７８

股，占安洁科技总股本的

４．９９２９％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北京君联睿智创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８

，

３２１

，

４７８ ６．９３４６ ５

，

９９１

，

４７８ ４．９９２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

，

３２１

，

４７８ ６．９３４６ ５

，

９９１

，

４７８ ４．９９２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内，没有买入安洁科技股份，卖出安洁科技股份

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

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元） 减持比例（

％

）

北京君联睿智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大宗交

易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３７．８２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１６７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３６．３８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１６７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３５．２２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１６７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３６．３７ ８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９１６

合计

２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１７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

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

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君联睿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签章）：朱立南

签署日期：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福

锦路

８

号

股票简称 安洁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３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君联睿智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科

学院南路

２

号融科资讯中

心

Ａ

座

１０

层南翼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

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８

，

３２１

，

４７８

持股比例：

６．９３４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２

，

３３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１．９４１７％

变动后数量：

５

，

９９１

，

４７８

股 变动后比例：

４．９９２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君联睿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签章）：朱立南

签署日期：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９

、

２０００３９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Ｂ

公告编号：［

ＣＩＭＣ

］

２０１２

—

０６５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及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披露了《中国国际

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Ｂ

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及挂牌交易之

Ｂ

股现金选择权实施方案公告》，其中附件二“确认函”的第

１

项中“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表述有误，应为“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请参见本公告附件二）。

另外，应投资者要求，《实施方案公告》中附件一《投资者手工申报行权确认书》补充了中英

文对照版本（请参见本公告附件一）。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附件一：

投资者手工申报行权确认书

Ｌｅｔｔ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ｏｎ Ｍａｎｕ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注：投资者的具体内容请填写于中文段落空格处。本确认书以中文版本为准，英文翻译仅

供参考。

Ｎｏｔｅ

：

Ｐｌｅａｓｅ ｆｉ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ｎｋ 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ｈｅｒｅ ｉ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ｆｏ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ｌｙ．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

（

Ｇｒｏｕｐ

）

Ｃｏ．

，

Ｌｔｄ．

申请人声明：本人

／

本公司是在对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集集团”）

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中

集

Ｂ

转

Ｈ

上市”）

Ｂ

股现金选择权申报委托的相关情况充分知晓的情况下委托中集集团申报

Ｂ

股

现金选择权行权。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Ｉ ／ ｍ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

（

Ｇｒｏｕｐ

）

Ｃｏ．

，

Ｌｔｄ．

（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ａｓ

“

ＣＩＭＣ Ｇｒｏｕｐ

”）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ｆｏ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ｓｈ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ｕｌｌｙ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ｓｈ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ｓｔｉｎｇ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ｓｔｉｎｇ ＆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ｌｉｓｔ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ｈａｒｅｓ ｏｎ ｍａ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ｃｋ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ＭＣ Ｇｒｏｕｐ

（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 ＣＩＭＣ Ｂ－ｓｈａｒｅ ｔｏ Ｈ－ｓｈａｒｅ

）

．

本人

／

本公司

＿＿＿＿＿＿＿＿＿＿＿＿＿＿＿＿＿＿＿＿＿＿＿＿＿＿＿＿＿＿＿＿＿＿＿＿＿

（身份证号

／

营业执照号 ：

＿＿＿＿＿＿＿＿＿＿＿＿＿＿＿＿＿＿＿＿＿＿＿＿＿

， 深市证券账户号码 ：

＿＿＿＿＿＿＿＿＿＿＿＿＿＿＿＿＿＿＿＿

， 通讯地址 ：

＿＿＿＿＿＿＿＿＿＿＿＿＿＿＿＿＿＿＿＿＿＿＿＿＿＿＿＿＿＿＿＿＿＿＿＿＿＿＿＿＿

）系中集

Ｂ

股股东。在中集

Ｂ

转

Ｈ

上市中，本人

／

本

公司获得了合计

＿＿＿＿＿＿＿＿＿＿＿＿＿＿＿＿＿＿＿＿＿

份

Ｂ

股现金选择权（权利代码：

２３８００１

，权利名称：中集

ＺＪＰ１

），截止行权前仍持有上述

Ｂ

股现金选择权。

Ｉ ／ ｍ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ＩＤ ｃａｒｄ Ｎｏ．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Ｎｏ．

：

＿＿＿＿＿＿＿＿

，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Ｎｏ．

：

＿＿＿＿＿＿＿＿＿ａｎｄ ａｄｄｒｅｓｓ

：

＿＿＿＿＿＿＿＿＿＿＿＿＿＿＿＿＿＿＿＿＿＿

）

ｉｓ ａ Ｂ－ｓｈａｒｅ ｈｏｌｄｅｒ

ｏｆ ＣＩＭＣ Ｇｒｏｕｐ．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 ＣＩＭＣ Ｂ－ｓｈａｒｅ ｔｏ Ｈ－ｓｈａｒｅ

，

Ｉ ／ ｍ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ｇａｉｎ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ｃａｓｈ ｏｐｔｉｏｎｓ

（

ｃｏｄｅ ｏｆ ｏｐｔｉｏｎ

：

２３８００１

；

ｎａｍｅ ｏｆ ｏｐｔｉｏｎ

：

ＺＪＰ１

），

ａｎｄ

ｓｔｉｌｌ ｈｏｌｄ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ｃａｓｈ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根据贵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发布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内上

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之

Ｂ

股现金

选 择 权 实 施 方 案 公 告 》， 本 人

／

本 公 司 要 申 请 行 使 托 管 在

＿＿＿＿＿＿＿＿＿＿＿＿＿＿＿＿＿＿＿＿＿＿＿＿＿＿＿＿＿＿＿＿＿＿＿＿＿＿＿＿＿＿＿

托 管 单 元 （托 管 单 元 名 称

＿＿＿＿＿＿＿＿＿＿＿＿＿＿＿＿＿＿＿＿

，托管单元代码

＿＿＿＿＿＿＿＿＿＿＿＿＿＿＿

）的中集

Ｂ

股现金选择权（权利代码：

２３８００１

，权利名称：中集

ＺＪＰ１

）

＿＿＿＿＿＿＿＿＿＿＿＿＿＿＿＿＿＿＿＿＿

份。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

（

Ｇｒｏｕｐ

）

Ｃｏ．

，

Ｌｔｄ．

—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Ｂ－ｓｈａｒｅ Ｃａｓｈ Ｏｐｔ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Ｌｉｓｔｉｎｇ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ｓｔｉｎｇ

＆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Ｌｉｓｔ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ｈａ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ｃｋ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 １ Ｄｅｃ． ２０１２ ｂｙ ｙｏｕ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Ｉ ／ ｍ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ｆｏ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ｉｎｇ ｃａｓｈ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ＩＭＣ Ｂ－ｓｈａｒｅｓ

（

ｃｏｄｅ ｏｆ ｏｐｔｉｏｎ

：

２３８００１

；

ｎａｍｅ ｏｆ ｏｐｔｉｏｎ

：

ＺＪＰ１

）

ｅｎｔｒｕｓｔｅｄ ｉｎ＿＿＿＿＿＿＿＿ｃｕｓｔｏｄｉａｎ ｕｎｉｔ

（

ｎａｍｅ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ｄｉａｎ ｕｎｉｔ

：

＿＿＿＿＿＿ ａｎｄ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ｄｉａｎ ｕｎｉｔ

：

＿＿＿＿＿＿＿＿＿＿＿＿

）

申请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

ＩＤ ｃａｒｄ Ｎｏ．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

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Ｎｏ．

）

申请人名称：

＿＿＿＿＿＿＿＿＿＿＿＿＿＿＿＿＿＿＿＿＿＿＿＿＿＿＿＿＿＿＿＿＿＿＿＿＿＿＿＿＿＿＿＿＿＿＿＿＿

Ｎａｍ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

申请人收款银行名称：

＿＿＿＿＿＿＿＿＿＿＿＿＿＿＿＿＿＿＿＿＿＿＿＿＿＿＿＿＿＿＿＿＿＿＿＿＿＿＿＿＿

Ｎａｍｅ ｏｆ ｂａｎｋ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ｆｏｒ ｒｅｃｅｉｖａｂｌｅｓ

：

申请人收款银行账号：

＿＿＿＿＿＿＿＿＿＿＿＿＿＿＿＿＿＿＿＿＿＿＿＿＿＿＿＿＿＿＿＿＿＿＿＿＿＿＿＿＿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Ｎｏ．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ｆｏｒ ｒｅｃｅｉｖａｂｌｅｓ

：

联系人：

＿＿＿＿＿＿＿＿＿＿＿＿＿＿＿＿＿＿＿＿＿＿＿＿＿＿＿＿＿＿＿＿＿＿＿＿＿＿＿＿＿＿＿＿＿＿＿＿＿＿＿＿＿

Ｐｅｒｓ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ｔａｃｔ

：

联系电话：

＿＿＿＿＿＿＿＿＿＿＿＿＿＿＿＿＿＿＿＿＿＿＿＿＿＿＿＿＿＿＿＿＿＿＿＿＿＿＿＿＿＿＿＿＿＿＿＿＿＿＿

Ｔｅｌ．

：

申请人（签字

／

盖章）：

＿＿＿＿＿＿＿＿＿＿＿＿＿＿＿＿＿＿

申请人手印：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ｅａｌ

）：

＿＿＿＿＿＿＿＿＿＿＿＿＿＿＿＿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Ｄａｔｅ

：

＿＿＿＿＿＿＿＿＿＿＿＿＿＿＿＿＿＿＿＿＿＿＿＿＿＿＿＿＿

附件二：

确认函

致：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确认如下：

１．

经本公司核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下表所列个人

／

机构（以下简称“申报人”）为中国国

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Ｂ

股股东，合法持有贵公司

Ｂ

股股票。

根据贵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发布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内上市外

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之

Ｂ

股现金选择

权实施方案公告》，申报人依法享有现金选择权并有权申报现金选择权。本公司依据与申报人

之间的相关协议代其通过手工方式进行现金选择权的申报。

序号

申报人名

称

身 份 证

号

／

经 营

执照号

深 市 证

券 账 户

号码

通 讯 地

址

托 管 单

元

托 管 单

元名称

托 管 单

元代码

权 利 代

码

权 利 名

称

申报现金选

择 权 数 量

（份）

２．

经本公司核查： 申报人及其委托的代理人为实施现金选择权而向本公司提交的申报资

料真实、完整、准确。

３．

经本公司核查： 申报人及其委托的代理人提供给本公司的 《投资者手工申报行权确认

书》及《授权委托书》等文件为其亲笔签署或盖章。

４．

经本公司核查： 申报人本次行使现金选择权及为行使本次现金选择权而向本公司提交

的申报资料均为其真实、完整、准确的意思表达。

５．

本公司已就本次现金选择权的申报和实施获得了申报人的充分授权。同时，本公司的经

办人员已就现金选择权的申报和实施获得了本公司的充分授权， 且向贵公司提交的申报资料

均为本公司真实、完整、准确的意思表示，无任何隐瞒或遗漏。

６．

如申报人对本次现金选择权的申报和实施有任何异议， 本公司将为一切后果承担法律

责任，与贵公司无关。

公司名称：

（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９

、

２０００３９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Ｂ

公告编号：［

ＣＩＭＣ

］

２０１２

—

０６６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

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之

Ｂ

股现金选择权实施的

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告仅为对本公司

Ｂ

股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具体操作程序及相关事宜的说明，不构

成对申报现金选择权的建议。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和

１２

月

３

日发布了《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之

Ｂ

股现金选择权实施方案公告》（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公告”），投资者欲了解本次

Ｂ

股现金选

择权的详细情况， 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ｍｃ．ｃｏｍ

）查阅相关文件。

风险提示

１

、本次

Ｂ

股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期间的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申报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手工申报方式下，送

达时间或邮寄材料的到达签收时间需在申报截止时间内。申报期间，公司

Ｂ

股股票停牌。

２

、本次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方式分如下两种：将本公司

Ｂ

股股份托管在境内证券公司的股东

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现金选择权的行权申报，未将本公司

Ｂ

股股份托管在境内

证券公司的股东需通过手工方式进行现金选择权的行权申报。

一、现金选择权实施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二、有权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

于本次现金选择权实施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登记在册的除招商局国际、

ＣＯＳＣＯ

及其关联企业

Ｌｏｎｇ Ｈｏｎｏｕｒ

、持有限售股份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外的所有中集

Ｂ

股股

东

三、现金选择权价格

９．８３

港元

／

股

四、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期间的交易日

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申报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手工申报方式下，手工申报方式下，送达时间或邮寄材料的到达签收时间需在申报截止时

间内。

五、申报现金选择权的程序

（

１

）将本公司

Ｂ

股股份托管在境内证券公司的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现

金选择权的行权申报

投资者需使用

Ｂ

股证券账户进行行权申报。一个投资者有多个

Ｂ

股账户，需要针对不同

Ｂ

股

账户分别申报。一个投资者的一个

Ｂ

股账户在多个交易单元下持有中集

Ｂ

，需要在不同交易单

元分别对持有的

Ｂ

股进行申报。

Ｂ

股股东依据各相关证券公司技术系统的提示及其证券账户中的现金选择权代码，发出行

权指令。行权指令包括以下内容：

行权代码：

２３８００１

业务类别：行权

委托数量：欲行权的

Ｂ

股现金选择权数量

委托价格：

９．８３

港元

／

股（行权价格）

行权指令以份为单位进行申报。行权指令当日有效，当日可以撤销。

（

２

）未将本公司

Ｂ

股股份托管在境内证券公司的股东需通过手工方式进行现金选择权的行

权申报。

投资者需使用

Ｂ

股证券账户进行行权申报。一个投资者有多个

Ｂ

股账户，需要针对不同

Ｂ

股

账户分别申报。一个投资者的一个

Ｂ

股账户在多个交易单元下持有中集

Ｂ

，需要在不同交易单

元分别对持有的

Ｂ

股进行申报。

具体需提交的资料清单请参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发布的 《实施方案

公告》正文“四、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方式”中第（二）部分的相关内容。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心九、宾蓓

联系地址：广东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港湾大道

２

号中集研发中心

７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６７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６６９１１３０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６８１３９５０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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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4

日 星期二


